西宁市公安局湟中公安分局
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5年，湟中公安分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湟中区贯彻中共西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5年工作要点措施及分工方案》的要求，结合我局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加强执法监督管理，深化执法公开和执法信息化建设，努力打造法治、公正、文明的执法环境，努力培养一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执法队伍，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满意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 本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及成效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全覆盖”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学习，今年局党委以召开党委会为载体，带头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8次，在全局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培养专业法治人才。强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我局高度重视法治人才建设，鼓励民警加强学习，现我局有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民警8名，选拔具有法律素养的民警担任法制民警及专职法制员，同时加强专业队伍的培养，在积极派民警参加省市组织的培训班的基础上，我局每年组织开展法制讲座、执法记录仪使用、现场勘查、保密、办案区设备使用、武器实弹射击训练、警务实战等培训，有效提高了民警依法办案水平和警务技能。
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一是落实执法公示制度，我局通过青海省公安厅搭建的阳关警务平台公开执法办案信息，受害人可通过该平台查询案件办理进展。同时，向信用西宁平台报送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信息，实现信息公开。二是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我局一线执法办案民警的执法纪录仪配备达到人均1.5台以上，全局共配发370台。同时我局严格落实《公安机关现场执法音视频记录工作规定》，要求接处警和执法活动全纪录，同时上传执法活动视频资料，法制大队对各单位执法记录仪的使用及资料上传、上传情况进行检查，及时通报检查情况，切实督查办案民警做到“出警必带、现场必录、资料必传”，有效减少了不如实受立案和执法不规范问题。三是严格落实法制审核制度，现我局所有案件均在青海省执法办案信息系统办理，该系统中重大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刑事强制措施的采取都必须经过法制部门的审核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真正从技术层面完善了法制审核制度。
加强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2025年，我局被申请行政复议6起，我局被提起行政诉讼7起。全部复议案件均按照法律规定按时提交证据和答复书，行政诉讼案件均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交证据、参与答辩，所有已开庭案件均派负责人参与庭审，行政诉讼负责人出庭应诉率100%。
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司法质效和公信力。一是在网上办案的基础上，按要求运用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今年我局通过该平台共移送审查起诉  案  人，提请逮捕   案  人，实现电子换押  起  人，打通了数据传输壁垒，利用大数据实现了互联互通，实现了数据多跑路，有效提高了案件办理效率。二是持续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断转变执法思维，克服经验主义、先入为主、程序违法等常见易错观念，杜绝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三是完善行刑衔接工作。我局不断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及执法监督管理工作，对于在审查行政案件中发现的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应当及时督促办案单位转为刑事案件办理，对于在审查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的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案件，及时建议办案单位受理为行政案件办理。同时，确立法制大队为专门部门负责接受其他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第一时间分流，并派专人跟踪案件办理，及时与移交单位沟通协调，今年接受其他单位移交的违法犯罪案件23起，运行状况良好。
持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为进一步提高我局执法水平，树立民警执法办案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我局对各单位办理的刑事行政案件从如实受立案、案件质量、法制员案件审核、执法记录仪使用、执行“三个规定”、“四个一律”、普法及其他法制工作等七个方面进行监督考评，并形成考评成绩通报全局，通过考评形成了已考促学的良好氛围，执法质量不断提高。
2、 本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年来，我局在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上级部门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一些差距，主要表现在：工作落实不够实，责任落实不够细，实际效果不佳；民警自身法律素养不高，学法用法自觉性养成的不够，执法办案水平还有待提高；警务信息化工作水平还有待加强，难以满足新形势新要求；执法监督能力还有待提升，缺少好措施硬手段；宣传力度不够，形式不够多样，尤其是在使用新媒体方面，还存在使用率不高的情况。
主要原因为：一方面，思想认识存在偏差，部分人员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刻，重业务、轻法治的倾向仍有存在；另一方面，人才培养力度不足，缺乏系统的法治人才培养计划，专职法治队伍建设滞后于工作需求。
3、 本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
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情况
 推动枫桥派出所建设。目前，我局建成市级“枫桥式派出所”3所，即鲁沙尔派出所、塔尔寺派出所、上新庄派出所，3个“市枫所”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局10个派出所奋勇当先投身各种急难险重任务重，主动排查矛盾，化解风险源头，真正实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进一步密切了警民鱼水情深的关系。
坚持以提升法治观念为目标，提高法治社会建设水平。坚持依宪执政，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严格在宪法规范和宪法精神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领导带头学习宪法、宣传宪法、遵守宪法，为全社会树立了维护宪法权威的榜样。同时，加强了文件宪法审查，文件起草中进行宪法审查，确保每一份文件，都符合宪法规定，在宪法框架下活动。
加大普法工作力度。认真贯彻落实《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以八五普法为契机，以“法律九进”活动为总抓手，进一步加强我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基层民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培养法治信仰，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今年来，我局根据上级部门相关工作要求，依托法律进农村、进社区、进寺院、进企业活动开展《民法典》《反恐法》《禁毒法》新《安全生产法》、110接处警、青春与法同行青少年法治宣传，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彩页、面对面宣讲等传统方式开展公安机关相关法律法规、扫黑除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悬挂各类宣传横幅80余条，摆放展板30块，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0000余份，向群众解答法律咨询400余人次。
4、 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深化法治教育培训，筑牢法治思想根基。优化培训内容，增加复杂案例实操、行政复议应诉技巧等实战性课程，计划开展专题培训、案例实训等；建立常态化学习机制，每月组织执法办案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学习，强化人员法治思维，提升依法履职能力。
狠抓制度执行落地，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大制度执行监督力度，定期开展制度落实专项检查，对执行不到位的部门及个人严肃追责；调整考核评价体系，提高法治工作考核权重，将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绩效考评挂钩，充分发挥考核激励约束作用。
强化队伍建设保障，充实法治工作力量。配齐配强法制部门人员，加强业务培训，提升法治审核、监督专业能力；建立法治人才库，吸纳业务骨干、法律专业人员入库，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创新法治服务模式，提升法治工作实效。丰富普法宣传形式，结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直播普法、法律问答等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出法治便民服务举措，优化行政执法服务流程，进一步提升执法服务质效，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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